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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一方按揭购房、婚后共同还贷

离婚了如何分配有讲究

2005 年 3 月，胡某

通过按揭方式购买住

房一套，价款23万元，

首付款9万元，银行按

揭贷款14万元。2005年5月胡某与刘某登

记结婚，婚后胡某以工资收入偿还贷款。

2010年6月胡某与刘某双方因感情不和诉

至法院要求离婚，在庭审中，双方对房屋分

割问题发生争议，胡某认为房屋是其婚前

所买应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而刘某则认为

房屋贷款是双方婚后共同偿还的应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截至庭审结束时，双方共还贷6万元，

尚欠8万元未还。双方一致认定争议房屋

市场价格50万元，升值27万元。 该案在审

理过程中，对如何分割房屋形成两种意见。

观点一：双方

所争议的房屋是

胡某婚前所购买，并已办理产权登记，胡某

婚前已取得争议房屋的所有权，根据《婚姻

法》解释（一）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

一方婚前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

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双方共同偿

还该债务的，应视为对胡某婚前个人债务

的偿还，由胡某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给付刘

某共同还贷款3万元；

观点二：根据《物权法》及婚姻法的相

关规定，房屋为胡某在婚前按揭贷款所买，

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应作为胡某婚前

个人财产，对婚后双方共同偿还贷款部分

应视为对胡某婚前个人债务的偿还，共同

还贷部分，无论是由胡某一个人的工资支

付，还是双方用共同收入支付，均应作为共

同财产，双方各得一半。对房屋增值部分

作为双方的共同收益平均分割。

法官释法：对于一方婚前按揭贷款买

房、婚后共同偿债的房屋分割问题，我国的

《婚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均未作明确规

定，对于此类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基本没

有争议，所有权归按揭购买人。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第19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

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

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胡某在按揭购房时，取得了房屋的所

有权，同时形成了14万元的银行按揭贷款，

由于这部分贷款系胡某婚前所借，故应当

属于胡某婚前个人债务。关于胡某、刘某

二人婚后偿还胡某个人债务的行为，应视

为两人将夫妻共同财产填补了胡某婚前个

人债务。刘某不能因共同还贷行为而取得

房屋的所有权。该房的增值部分应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最高人民法院《婚

姻法》解释（二）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其

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可见，一方以个

人财产投资的收益尚属夫妻共同财产，更

不用说本案中房屋增值是缘于夫妻双方共

同作用的情形了。

周玉道席阳 雷强

巢湖市居巢区某村庄的小洪今年刚满

14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

打工贴补家用。今年6月份，小洪随村里人

一起到采石场打工。令所有人没有料到的

是，上班的第二天，小洪便在放炮过程中被

飞石砸中脑袋，当场不治身亡。小洪遭遇不

幸后，家人找到采石场老板要求赔偿，但对

方以没有正式签订合同为由仅仅愿意支付

相关的丧葬费用。见此，小洪的家人来到法

院准备起诉采石场老板。在起诉前听说此

时需要进行工伤认定，但法院却告诉他们不

需要进行工伤认定。

法官释法：《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

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工

伤保险条例》第63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使

用童工，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

亡的，由该单位向童工或童工的直系亲属给

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低于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在这里，条例没有使用“工

伤”这一概念，而用“致童工伤残”的说法，其

隐含意义在此可以理解为伤残童工不需要进

行工伤认定。另外，国务院2002年第364号

令《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10条规定：“童工患

病或者受伤的，用人单位应当负责送到医疗

机构治疗，并负担治疗期间的全部医疗和生

活费用。……用人单位还应当一次性地对伤

残童工、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赔偿，赔偿

金额按照国家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计算。”

从这些规定看，童工伤亡的赔偿不需要工伤

认定，用人单位直接予以赔偿。作为受到伤

害的童工方，可按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

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桂斌雷强

买农村房子不受法律保护
问：眼下房价涨得厉害，我和老伴都退

休了，想到郊区农村买个房子，把城里的房

子让给儿子儿媳住。现在，我已经和一户

农民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5万

元的价格买他家的房子，但我听说买农村

的房子不受法律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的？

答：你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

的，不受法律保护。《物权法》第146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第147条又规定：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

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

处分。”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实行地随房走、

房随地走的土地房屋政策。房屋转让，其

下附着的土地使用权也一并发生转让。你

在农村购房必然会导致房屋附属土地使用

权的转移。而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

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

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该条

禁止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练惜宋才华

童工伤亡不需要工伤认定

车被砸，绑架无辜路人勒索 2010年1月11日，刘某的朋友在一迪吧里与他人发生冲突，不仅人被打车子也被砸坏，

刘某决定找出元凶，索要赔偿。刘某在寻找元凶的过程中，却抓错了人，在得知抓错人之后其竟将错就错，让这个“冤大头”来承担自己车子

的修理费用，从而也使自己由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近日，刘某等人因涉嫌抢劫、绑架罪被依法公诉到法院。 杨阳 记者 宋才华


